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3015C（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址均詳卷）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哲維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584號；移送併辦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3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3015C（下稱被

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僅對原

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5、189頁），其他部

分均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知道犯下很大錯誤，請法院考量被

告對法律的無知及本身智商不高的情形下，給予從新做人的

機會，從輕量刑，被告會在服刑期間好好反省，聽從獄方輔

導，糾正所犯錯誤，將來有機會重返社會，彌補所犯錯誤等

語（見本院卷第139至143頁）。

三、按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能力，應以行為人於行為時理解法律規

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以及依其認知而為行

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判斷，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

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範圍。又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

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

因，涉及醫療專業部分，必要時固得委諸醫學專家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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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

能力，而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

之情形，係依行為時狀態定之，且應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

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認定，既屬

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範圍，是法院綜合被告於行為時各

種主、客觀情形、卷存資料，因認顯然無刑法第19條第1項

或第2項規定適用之事證已明，而無囑託鑑定之必要，因此

綜合全部卷證，加以判斷，並敘明理由，尚非法所不許（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

案發時間係於民國113年1月7日，而被告於同年1月17日警詢

及偵訊時就其如何為本案犯行已供述鉅細靡遺，且依被告所

為本案行為內容，知悉其與被害人AB000-A113015（下稱甲

童）為鄰居關係，及於113年1月7日上午曾在某夾娃娃機店

內夾取並贈送蘿蔔刀玩具予甲童，復於同日12時46分許在該

娃娃機店內，對甲童為親吻臉部、搓揉胸部，及以左手中指

插入陰道內旋轉等行為，復於同日12時51分許，趁甲童把玩

手中物品之際，以手機拍攝甲童陰部之數位照片，再以嘴親

吻甲童之陰部，並將左手中指插入甲童陰道等行為。再參以

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警方經勘查你的手機照片《即刑案

照片編號1到4》，照片中女童是否為被害人照片？）是。

（女童照片《即刑案照片編號1到4》中，她臉部是何人塗

鴉？）我塗鴉的。（為何你要把女童的臉部塗鴨？）我把她

的臉塗黑，我怕別人看到我拍她的照片，這樣別人才不知道

她是誰」等語甚詳（見偵卷第18、19頁）。依此，被告明知

其行為係屬違反法律規範，恐他人看見其對甲童所拍攝之照

片，遂將照片內之甲童臉部塗黑，避免他人查悉甲童真實身

分，其對事務之基本理解及判斷辨識能力，仍足以辨別違

法、合法之區別，堪認被告本案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之認

知功能正常，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亦未達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至於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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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本院囑託鑑定被告精神障礙及身心障礙之情況，以明被

告行為時是否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74、83

頁）。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本案發生之前，被

告有無去看過精神科或身心科的醫生？）沒有。（被告是否

領有身心障礙的手冊？）我太太有幫我去申請，目前還在審

核中。」、「（是申請哪方面的身心障礙手冊？）我右耳重

聽，講話不清楚，就這兩部分，還有左腳小腿行動不便。」

等語甚詳（見本院卷第81頁），可見被告未曾因相關病症前

往身心科就診，僅有重聽及肢體行動不便情形，參以本院依

前揭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

適用，詳如前述，此部分待證事項已臻明確。辯護人前揭聲

請，為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

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

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

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

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

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審以行為

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與被害人

甲童為近鄰，明知甲童為未滿7歲之兒童，仍對甲童為上開

犯行，嚴重影響甲童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所

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

但亦稱恐無能力賠償（見原審卷第29頁），甲母則表示無調

解意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表存卷為憑（見原審卷第41

頁），及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參（見原審法院卷證物袋），素行尚端，兼衡被告

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

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8

月。原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等一切情狀，具

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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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過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被告上

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晴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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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

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

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

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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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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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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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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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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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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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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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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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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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3015C（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哲維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584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3015C（下稱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僅對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5、189頁），其他部分均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知道犯下很大錯誤，請法院考量被告對法律的無知及本身智商不高的情形下，給予從新做人的機會，從輕量刑，被告會在服刑期間好好反省，聽從獄方輔導，糾正所犯錯誤，將來有機會重返社會，彌補所犯錯誤等語（見本院卷第139至143頁）。
三、按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能力，應以行為人於行為時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以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判斷，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範圍。又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涉及醫療專業部分，必要時固得委諸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而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情形，係依行為時狀態定之，且應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認定，既屬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範圍，是法院綜合被告於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卷存資料，因認顯然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適用之事證已明，而無囑託鑑定之必要，因此綜合全部卷證，加以判斷，並敘明理由，尚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案發時間係於民國113年1月7日，而被告於同年1月17日警詢及偵訊時就其如何為本案犯行已供述鉅細靡遺，且依被告所為本案行為內容，知悉其與被害人AB000-A113015（下稱甲童）為鄰居關係，及於113年1月7日上午曾在某夾娃娃機店內夾取並贈送蘿蔔刀玩具予甲童，復於同日12時46分許在該娃娃機店內，對甲童為親吻臉部、搓揉胸部，及以左手中指插入陰道內旋轉等行為，復於同日12時51分許，趁甲童把玩手中物品之際，以手機拍攝甲童陰部之數位照片，再以嘴親吻甲童之陰部，並將左手中指插入甲童陰道等行為。再參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警方經勘查你的手機照片《即刑案照片編號1到4》，照片中女童是否為被害人照片？）是。（女童照片《即刑案照片編號1到4》中，她臉部是何人塗鴉？）我塗鴉的。（為何你要把女童的臉部塗鴨？）我把她的臉塗黑，我怕別人看到我拍她的照片，這樣別人才不知道她是誰」等語甚詳（見偵卷第18、19頁）。依此，被告明知其行為係屬違反法律規範，恐他人看見其對甲童所拍攝之照片，遂將照片內之甲童臉部塗黑，避免他人查悉甲童真實身分，其對事務之基本理解及判斷辨識能力，仍足以辨別違法、合法之區別，堪認被告本案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之認知功能正常，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亦未達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至於辯護人聲請本院囑託鑑定被告精神障礙及身心障礙之情況，以明被告行為時是否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74、83頁）。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本案發生之前，被告有無去看過精神科或身心科的醫生？）沒有。（被告是否領有身心障礙的手冊？）我太太有幫我去申請，目前還在審核中。」、「（是申請哪方面的身心障礙手冊？）我右耳重聽，講話不清楚，就這兩部分，還有左腳小腿行動不便。」等語甚詳（見本院卷第81頁），可見被告未曾因相關病症前往身心科就診，僅有重聽及肢體行動不便情形，參以本院依前揭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詳如前述，此部分待證事項已臻明確。辯護人前揭聲請，為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與被害人甲童為近鄰，明知甲童為未滿7歲之兒童，仍對甲童為上開犯行，嚴重影響甲童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所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但亦稱恐無能力賠償（見原審卷第29頁），甲母則表示無調解意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表存卷為憑（見原審卷第41頁），及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原審法院卷證物袋），素行尚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原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等一切情狀，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晴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3015C（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哲維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584號；移送併辦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3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3015C（下稱被告

    ）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僅對原判

    決關於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5、189頁），其他部分

    均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知道犯下很大錯誤，請法院考量被

    告對法律的無知及本身智商不高的情形下，給予從新做人的

    機會，從輕量刑，被告會在服刑期間好好反省，聽從獄方輔

    導，糾正所犯錯誤，將來有機會重返社會，彌補所犯錯誤等

    語（見本院卷第139至143頁）。

三、按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能力，應以行為人於行為時理解法律規

    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以及依其認知而為行

    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判斷，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

    ，而為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範圍。又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

    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

    ，涉及醫療專業部分，必要時固得委諸醫學專家之鑑定，然

    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

    力，而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

    情形，係依行為時狀態定之，且應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

    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認定，既屬法

    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範圍，是法院綜合被告於行為時各種

    主、客觀情形、卷存資料，因認顯然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

    第2項規定適用之事證已明，而無囑託鑑定之必要，因此綜

    合全部卷證，加以判斷，並敘明理由，尚非法所不許（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案

    發時間係於民國113年1月7日，而被告於同年1月17日警詢及

    偵訊時就其如何為本案犯行已供述鉅細靡遺，且依被告所為

    本案行為內容，知悉其與被害人AB000-A113015（下稱甲童

    ）為鄰居關係，及於113年1月7日上午曾在某夾娃娃機店內

    夾取並贈送蘿蔔刀玩具予甲童，復於同日12時46分許在該娃

    娃機店內，對甲童為親吻臉部、搓揉胸部，及以左手中指插

    入陰道內旋轉等行為，復於同日12時51分許，趁甲童把玩手

    中物品之際，以手機拍攝甲童陰部之數位照片，再以嘴親吻

    甲童之陰部，並將左手中指插入甲童陰道等行為。再參以被

    告於警詢時供稱：「（警方經勘查你的手機照片《即刑案照

    片編號1到4》，照片中女童是否為被害人照片？）是。（女

    童照片《即刑案照片編號1到4》中，她臉部是何人塗鴉？）我

    塗鴉的。（為何你要把女童的臉部塗鴨？）我把她的臉塗黑

    ，我怕別人看到我拍她的照片，這樣別人才不知道她是誰」

    等語甚詳（見偵卷第18、19頁）。依此，被告明知其行為係

    屬違反法律規範，恐他人看見其對甲童所拍攝之照片，遂將

    照片內之甲童臉部塗黑，避免他人查悉甲童真實身分，其對

    事務之基本理解及判斷辨識能力，仍足以辨別違法、合法之

    區別，堪認被告本案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之認知功能正常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亦未達

    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自無刑法

    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至於辯護人聲請本院囑託

    鑑定被告精神障礙及身心障礙之情況，以明被告行為時是否

    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74、83頁）。然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本案發生之前，被告有無去看過

    精神科或身心科的醫生？）沒有。（被告是否領有身心障礙

    的手冊？）我太太有幫我去申請，目前還在審核中。」、「

    （是申請哪方面的身心障礙手冊？）我右耳重聽，講話不清

    楚，就這兩部分，還有左腳小腿行動不便。」等語甚詳（見

    本院卷第81頁），可見被告未曾因相關病症前往身心科就診

    ，僅有重聽及肢體行動不便情形，參以本院依前揭事證，已

    足認定被告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詳如前

    述，此部分待證事項已臻明確。辯護人前揭聲請，為無必要

    ，應予駁回。

四、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

    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

    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

    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

    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

    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審以行為

    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與被害人

    甲童為近鄰，明知甲童為未滿7歲之兒童，仍對甲童為上開

    犯行，嚴重影響甲童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所

    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

    但亦稱恐無能力賠償（見原審卷第29頁），甲母則表示無調

    解意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表存卷為憑（見原審卷第41頁

    ），及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參（見原審法院卷證物袋），素行尚端，兼衡被告之

    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

    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原

    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等一切情狀，具體斟酌

    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

    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被告上訴意旨

    請求從輕量刑，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晴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

、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

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

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A113015C（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哲維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584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AB000-A113015C（下稱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僅對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5、189頁），其他部分均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知道犯下很大錯誤，請法院考量被告對法律的無知及本身智商不高的情形下，給予從新做人的機會，從輕量刑，被告會在服刑期間好好反省，聽從獄方輔導，糾正所犯錯誤，將來有機會重返社會，彌補所犯錯誤等語（見本院卷第139至143頁）。

三、按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能力，應以行為人於行為時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以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判斷，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範圍。又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涉及醫療專業部分，必要時固得委諸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而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情形，係依行為時狀態定之，且應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認定，既屬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範圍，是法院綜合被告於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卷存資料，因認顯然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適用之事證已明，而無囑託鑑定之必要，因此綜合全部卷證，加以判斷，並敘明理由，尚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案發時間係於民國113年1月7日，而被告於同年1月17日警詢及偵訊時就其如何為本案犯行已供述鉅細靡遺，且依被告所為本案行為內容，知悉其與被害人AB000-A113015（下稱甲童）為鄰居關係，及於113年1月7日上午曾在某夾娃娃機店內夾取並贈送蘿蔔刀玩具予甲童，復於同日12時46分許在該娃娃機店內，對甲童為親吻臉部、搓揉胸部，及以左手中指插入陰道內旋轉等行為，復於同日12時51分許，趁甲童把玩手中物品之際，以手機拍攝甲童陰部之數位照片，再以嘴親吻甲童之陰部，並將左手中指插入甲童陰道等行為。再參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警方經勘查你的手機照片《即刑案照片編號1到4》，照片中女童是否為被害人照片？）是。（女童照片《即刑案照片編號1到4》中，她臉部是何人塗鴉？）我塗鴉的。（為何你要把女童的臉部塗鴨？）我把她的臉塗黑，我怕別人看到我拍她的照片，這樣別人才不知道她是誰」等語甚詳（見偵卷第18、19頁）。依此，被告明知其行為係屬違反法律規範，恐他人看見其對甲童所拍攝之照片，遂將照片內之甲童臉部塗黑，避免他人查悉甲童真實身分，其對事務之基本理解及判斷辨識能力，仍足以辨別違法、合法之區別，堪認被告本案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之認知功能正常，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亦未達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至於辯護人聲請本院囑託鑑定被告精神障礙及身心障礙之情況，以明被告行為時是否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74、83頁）。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本案發生之前，被告有無去看過精神科或身心科的醫生？）沒有。（被告是否領有身心障礙的手冊？）我太太有幫我去申請，目前還在審核中。」、「（是申請哪方面的身心障礙手冊？）我右耳重聽，講話不清楚，就這兩部分，還有左腳小腿行動不便。」等語甚詳（見本院卷第81頁），可見被告未曾因相關病症前往身心科就診，僅有重聽及肢體行動不便情形，參以本院依前揭事證，已足認定被告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詳如前述，此部分待證事項已臻明確。辯護人前揭聲請，為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與被害人甲童為近鄰，明知甲童為未滿7歲之兒童，仍對甲童為上開犯行，嚴重影響甲童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所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但亦稱恐無能力賠償（見原審卷第29頁），甲母則表示無調解意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表存卷為憑（見原審卷第41頁），及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原審法院卷證物袋），素行尚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原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等一切情狀，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晴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